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资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广发资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

管理合同》（以下简称“《集合合同》”）的有关约定，现将广发资管现金增利

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集合计划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

2025年10月20日起至2025年12月5日15:00止。2025年12月9日，在本集合计划的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对

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广

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经统计，参加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表决的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

集合计划份额共计18,759,730,623.99份，占权益登记日（2025年10月17日）集

合计划总份额33,318,192,616.79份的56.30%，满足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集合合同》的有关约定。

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广发资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变更管理人并变更注册为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有关事项的议案》，并由

参加大会的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

17,786,998,442.74份集合计划份额同意，314,103,817.23份集合计划份额反对，

658,628,364.02份集合计划份额弃权。同意本次大会议案的集合计划份额占参加

本次会议表决的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表决权的94.815%，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集合合同》的有关约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律师费12000元，公证费7000元，合计为19000元，以上



费用从本集合计划资产列支。

二、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

份额持有人会议决议的生效日为2025年12月9日，管理人将自决议生效之日起5

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本次份额持有人会议通过的表决事项详见本公司于2025

年10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及本公司网站（https://www.gfam.com.cn/）刊登

的《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广发资管现金增利

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本次生效的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全体份额持有人、管理人、托管人均有约

束力。

三、后续安排

1、赎回、解约选择期（以下简称“选择期”）

本集合计划安排2025年12月10日至2025年12月12日为赎回选择期，本集合计

划安排2025年12月10日为解约选择期，以供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做出选择（如赎

回、解约等），且在此期间的赎回均不收取赎回费。在选择期期间，由于需应对

赎回、解约等情况，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同意豁免《资产管理合同》中约定的投

资组合比例限制等条款。

如不同意相关安排，投资者应当向销售机构申请解除《集合合同》，销售机

构审核确认后为投资者解除《集合合同》，关闭投资者申购本集合计划的权限，

并为投资者办理份额退出。如投资者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解除《集合合同》等协

议，其持有的份额将结转为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由于本集合计

划份额申购采用自动申购方式，如投资者未申请解除《集合合同》，存在投资者

资金账户可用资金自动申购本集合计划份额的风险。投资者申请解约的，如投资

者的累计未结转收益为负，且管理人通过销售机构或自行向投资者要求偿还相应

投资亏损的，所采用的手段可能导致投资者无法进行交易或交易失败的风险。

2、选择期安排

为保障后续正式变更程序的顺利进行，本集合计划于2025年12月11日至2025

年12月12日期间暂停本集合计划投资者办理解约业务，并继续暂停本集合计划新



增投资者办理签约业务，已签约投资者的申购、赎回业务正常办理。

3、《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

选择期结束后，管理人将根据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执行基金的正式变更，《广

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时间及重新办理签约的具体安排将由

广发基金届时另行发布相关公告。

在选择期未赎回集合计划份额或未解约的投资者，其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

将在《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自动变更为广发现金增利货

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份额持有人可在《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生效后依据《广发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销售机构对相应

基金份额进行签约、解约、申购、赎回及其他交易。

四、备查文件

1、《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广发资管现

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广发资管现

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广发资管现

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发资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5、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公证书》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0日














